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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车载终端用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网联车载终端用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的可靠性、安全性及产品环保特性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网联车载终端用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d：自由跌落

GB/T 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2423.22-20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N：温度变化

GB/T 2423.34-20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Z/AD：温度/湿度组合循环

试验

GB/T 28046.1-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1部：一般规定

GB/T 28046.3-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3部分：机械负荷

GB/T 22084.2-2008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密封单体蓄电池

第2部分：金属氢化物镍电池

GB/T 28046.4-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4部分 气候负荷

GB/T 28164-2011 含碱性或其它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密封蓄电池的安全性要

求

GB/T 2900.41-2008 电工术语 原电池和蓄电池

GB/T 30512-2014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IEC 60051（所有部分）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Direct acting indicating

analogue electrical measuring instruments and their accessories）

IEC 60410 计数检查抽样方案和程序（Sampling plans and procedures for inspection by

attributes）

IEC 60417（所有部分） 设备用图形符号（Graphical symbols for use on equipment）

IEC 60485 电子式直流数字电压表和电子式直流模数转换器（Digital electronic d.c.

voltmeters and d.c.electronic analogue-to-digital convertors）

IEC 61434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 碱性蓄电池和蓄电池组的电流标识

指南（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containing alkaline or other non-acid electrolytes –

Guide to designation of current in alkaline secondary cell and batter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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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438 碱性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使用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及对健康的危害 设备制造商和用户指

南（Possible safety and health hazards in the use of alkaline 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 Guide to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nd users）

IEC 61951 含碱性或其它非酸性电解质的便携式密封可再充电电池和电池组-第 2部分：镍金属氧

化物（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containing alkaline or other non-acid electrolytes –

Secondary sealed cells and batteries for portable applications – Part 2: Nickel-metal hydride）

IEC 62133-1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二次电池和电池，便携式密封二次电池和由其制成的

便携式电池的安全要求-第1部分:镍系统（Secondary cells and batteries containing alkaline or

other non-acidelectrolytes-Safety requirements for portable sealed secondary cells, and for

batteries made from them, for use in portable applications-Part 1: Nickel systems）

2000/53/EC 欧盟弱电指令（European regulation ELV）

2002/95/EC 欧盟RoHS指令（European regulation RoHS）

1907/2006/EC 欧盟Reach指令（European regulation REACH）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00.41-2008 界定的以及下述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称电压 nominal voltage

电池或电池组的最合适的电压近似值，用以标识或识别电池或电池组的电压。

密封镍氢单体蓄电池的标称电压:1.2V。

注：具体以制造商推荐的内容为准。

3.2 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制造商宣称的在规定条件下测得的电池的容量值。

4 参数测量公差

4.1 相对于规定值或实际值，所有控制值或测量值的准确度应在下述公差范围内：

a) 电压：±1%；

b) 电流：±1%；

c) 温度：±2℃；

d) 时间：±0.1%；

e) 尺寸：±1%。

4.2 上述公差包含了所有测量仪器的准确度、所采用的测试方法以及所有其他测试过程中引入的误差。

在任何一份记录结果的报告中都应提供所使用的测试设备的详细资料。

5 标识

每只单体或整体电池均应带有耐久性标识，标识至少要表明如下信息：

a) 电池类型，比如：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或 Ni-MH 等；

b) 额定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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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标称电压

d) 制造日期（也可以用代码）

e) 制造商或供货方的名称或标识；

6 电气试验要求

6.1 外观要求

所有试验电池外观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表面无开裂、漏液、变形及其它损伤；

b) 不可丧失机械完整性，导致安装和工作都受到影响；

c) 互联、接头或引出端无损坏。

6.2 交流内阻测试要求

交流内阻由用户和制造商双方协商确定。

6.3 放电性能要求

6.3.1 20℃放电性能

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1规定的值。

表 1 20℃放电性能

放电条件 最少放电时间

终止电压
放电模式

2G GSM 模式 恒功率放电 5W 恒功率放电 7W 恒功率放电 15W

制造商规定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 分钟

6.3.2 0℃放电性能

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2规定的值。

表 2 0℃放电性能

放电条件 最少放电时间

终止电压
放电模式

2G GSM 模式 恒功率放电 5W 恒功率放电 7W 恒功率放电 15W

制造商规定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 分钟

6.3.3 –20℃放电性能

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3规定的值。

表 3 -20℃放电性能

放电条件 最少放电时间

终止电压
放电模式

2G GSM 模式 恒功率放电 5W 恒功率放电 7W 恒功率放电 15W

制造商规定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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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30℃放电性能

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4规定的值。

表 4 -30℃放电性能

放电条件 最少放电时间

终止电压
放电模式

2G GSM 模式 恒功率放电 5W 恒功率放电 7W 恒功率放电 15W

制造商规定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 分钟

6.3.5 60℃放电性能

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5规定的值。

表 5 60℃放电性能

放电条件 最少放电时间

终止电压
放电模式

2G GSM 模式 恒功率放电 5W 恒功率放电 7W 恒功率放电 15W

制造商规定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 分钟

6.3.6 85℃放电性能

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6规定的值。

表 6 85℃放电性能

放电条件 最少放电时间

终止电压
放电模式

2G GSM 模式 恒功率放电 5W 恒功率放电 7W 恒功率放电 15W

制造商规定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 分钟

6.4 充电性能要求

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7规定的值。

表 7 充电性能

充电环境温度
最少放电时间（终止电压以制造商规定）

2G GSM 模式 恒功率放电 5W 恒功率放电 7W 恒功率放电 15W

0℃±2℃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分钟

45℃±2℃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分钟

60℃±2℃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分钟

6.5 耐久性要求

6.5.1 标准循环寿命

6.5.1.1 当连续 5 次放电时间小于表 8 规定时，循环寿命试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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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标准循环寿命

充电 放电（终止电压以制造商规定）

制造商推荐的充电方式
2G GSM 模式 恒功率放电 5W 恒功率放电 7W 恒功率放电 15W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分钟

6.5.1.2 试验结束时得到的循环次数应不少于 500 次。

6.5.2 45℃加速循环寿命

6.5.2.1 当连续5次放电时间小于按表9规定时，循环寿命试验结束。

表 9 45℃加速循环寿命

充电 放电（终止电压以制造商规定）

制造商推荐的充电方式
2G GSM 模式 恒功率放电 5W 恒功率放电 7W 恒功率放电 15W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分钟

6.5.2.2 试验结束时得到的循环次数应不少于150次。

6.5.3 60℃加速循环寿命

6.5.3.1 根据 8.6.2 中的范特霍夫规则，当连续 5次放电时间小于按表 10 规定时，循环寿命试验结束。

表 10 60℃加速循环寿命

充电 放电（终止电压以制造商规定）

制造商推荐的充电方式
2G GSM 模式 恒功率放电 5W 恒功率放电 7W 恒功率放电 15W

10 分钟 10分钟 10 分钟 10分钟

6.5.3.2 试验结束时得到的循环次数应不少于 80 次。

6.6 过充电要求

放电时间应不少于8.4.2 要求，电池充电温度应不超过60℃。

6.7 过放电要求

放电时间恢复率大于80%

6.8 环境贮存要求

环境贮存可采用如下方案：

a) 方案一:测试完成后，搁置 1 天，电池通过 8.4.2 方法检测放电性能，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 1

规定的 80%；

b) 方案二：测试完成后，搁置 1天，电池通过 8.4.2 方法检测放电性能，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 1

中规定的 80%；

c) 方案三：测试完成后，搁置 1天，电池通过 8.4.2 方法检测放电性能，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 1

中规定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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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气试验装置

电气试验需要如下实验装置：

a) 可满足对应试验温度、湿度及可程式要求的环境试验箱；

b) 电池充放电试验机。

8 电气试验方法

8.1 交流内阻测试

参考IEC61951-2相关要求，交流电压 aU 应在向电池施加交流电流 aI 时测量，频率为1.0kHz±0.1

kHz持续时间为1s-5s。内部交流电阻 acR 由式（1）给出:


a

a
ac

I

U
R ............................................................................... (1)

式中：

aU --交流电压有效值，单位为伏（V）；

aI —交流电流有效值，单位为安（A）。

8.2 试验的放电程序及充电程序

除本部分另有规定外，各项试验的标准充电程序及标准放电程序均以制造商推荐的内容为准。并在

执行充电程序前，需经过放电程序处理。

8.3 应用场景放电程序

2G GSM模式下工作电流如图1所示：

图 1 2G GSM 模式下工作电流

3G/LTE模式下工作典型平均功率5W。

4G模式下工作典型平均功率7W。

5G模式下工作典型平均功率15W。

8.4 放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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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概述

下述放电试验应按规定的顺序进行。

所有电池应在20℃进行性能确认后，再分别在0℃、-20℃、-30℃、60℃、85℃下进行试验。

8.4.2 20℃放电性能

电池按8.2 规定充电。

充电后，根据IEC 61951相关要求，电池应在20℃±5℃的环境温度下搁置1～4小时。然后在相同的

环境温度下按6.3.1规定放电。

8.4.3 0℃放电性能

电池按8.2 规定充电。

充电后，根据IEC 61951相关要求，电池应在0℃±2℃的环境温度下搁置16～24小时。试验方法应

保证电解质温度在24h内达到0℃±2℃。然后在相同的环境温度下按6.3.2规定放电。

8.4.4 –20℃放电性能

电池按8.2规定充电。

充电后，根据IE C61951相关要求，电池应在-20℃±2℃的环境温度下搁置16～24小时。试验方法

应保证电解质温度在24h内达到-20℃±2℃。然后在相同的环境温度下按6.3.3规定放电。

8.4.5 –30℃放电性能

电池按8.2 规定充电。

充电后，根据IEC 61951相关要求，电池应在-30℃±2℃的环境温度下搁置16～24小时。试验方法

应保证电解质温度在24h内达到-30℃±2℃。然后在相同的环境温度下按6.3.4规定放电。

8.4.6 60℃放电性能

电池按8.2 规定充电。

充电后，根据IEC 61951相关要求，电池应在60℃±2℃的环境温度下搁置16～24小时。试验方法应

保证电解质温度在24h内达到60℃±2℃。然后在相同的环境温度下按6.3.5规定放电。

8.4.7 85℃放电性能

电池按8.2 规定充电。

充电后，根据IEC 61951相关要求，电池应在85℃±2℃的环境温度下搁置16～24小时。试验方法应

保证电解质温度在24h内达到85℃±2℃。然后在相同的环境温度下按6.3.6规定放电。

8.5 充电性能

电池应在20℃±5℃下制造商推荐方法放电完成，根据IEC 61951相关要求，电池应按6.2的环境温

度下搁置16～24小时，电池按表7的环境温度以制造商推荐方式充电，充电后，电池应在20℃±5℃的环

境温度下搁置1～4h。然后在20℃±5℃环境温度以需求的模式进行放电。放电时间应不少于表7规定的

值。

8.6 耐久性

试验条件：依据制造商推荐的充电方式进行充电，充满电后以需求的模式进行放电，循环是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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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标准循环寿命

根据IEC 61951相关要求，在20℃±5℃的环境温度下搁置1～4小时，然后进行充放电测试，

8.6.2 45℃加速循环寿命

范特霍夫规则： 4~2
)(

)10(



Tk

KTk ...................................................... (2)

对于均相热化学反应，反应温度每升高10k，其反应速率变为原来的2～4倍。本推算按照2倍计。

根据IEC 61951相关要求，在45℃±5℃的环境温度下搁置16～24小时，然后进行充放电测试。

8.6.3 60℃加速循环寿命

根据IEC 61951相关要求，在60℃±5℃的环境温度下搁置16～24小时，然后进行充放电测试。

8.7 过充电

本试验用于评价电池在经过典型的过充电条件后电池的性能保持能力。电池耐过充电后性能保持能

力通过以下试验检验：

a) 试验前，电池先在 20℃±5℃的环境温度下以供应商推荐电流放完电；

b) 电池在 20℃±5℃的环境温度下充电，以制造商推荐充电方式连续充三次；

c) 电池充电后在 20℃±5℃的环境温度下搁置 1～4h，然后在相同的环境温度下，制造商推荐电

流放电。

8.8 过放电

电池通过8.4.2 检测初始容量后，将电池串联 （2Ω*标称电压）的电阻，入60±2℃烘箱28天；储

存期满，将电池取出，拆卸电阻，使电池在室温环境中冷却，搁置16～24小时后,电池通过8.4.2 方法

检测恢复放电时间。

%100
初始放电时间

恢复放电时间
放电时间恢复率

8.9 环境贮存

本试验用于评价智能网联车载终端用金属氢化物镍电池在安装在车辆上后，可能的气候环境负荷下

能满足的要求。参考GB/T 2423各部分的相关方法。

8.9.1 环境试验方法

8.9.1.1 高温高湿耐久性

电池在85℃高温、85%RH相对湿度下，按GB/T 2423.2进行试验，每个循环为48小时。

8.9.1.2 低温耐久性

电池在低温-40℃，按GB/T 2423.1进行试验，每个循环为2小时。

8.9.1.3 温度冲击

在温度冲击箱中，按按GB/T 2423.22-2012进行试验。其中：

1）搁置时间T=20分钟；



T/CIAPS0014-2021

9

2）最高温度=+85℃；

3）最低温度=-40℃；

4）每个循环40分钟。

循环细节参见图2：

图 2 温度冲击循环

8.9.1.4 动力热循环

在恒温箱中，按GB/T 2423.22-2012进行试验。其中：

1）暴露时间T=3小时；

2）最低温度 -40℃；

3）最高温度 +85℃；

4）变温速率=(1±0.2) ℃/分钟；

5）每个循环约10小时。

循环细节参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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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动力热循环

8.9.1.5 运输温度循环

运输温度循环试验应满足：

1）总时间：54小时；

2）温度：-40℃/+95℃；

3）持续时间：T=24小时

4）ν1=1.0℃/min，ν2=1.25℃/min；

循环细节参见图4：

图 4 运输温度循环

8.9.1.6 温度湿度循环

在恒温恒湿箱中，按按GB T 2423.34-2012进行试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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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低温度-10℃；

2）最高温度+85℃；

3）每个循环24小时。

循环细节参见图5：

图 5 温度湿度循环

8.9.2 环境试验顺序方案

根据国标GB/T 2423.45-2012相关规定，在以上环境试验的方法基础上，用户和制造商双方协商确

定具体试验顺序方案。在未特殊约定情况下，参考以下试验方案（每个方案由不同电池独立完成，方案

内采用相同电池依次进行测试）：

方案一：电池按8.2规定充电后，按下面按项目顺序完成测试。

项目名称 测试要素

温度冲击 总持续时间：300 循环≥200 小时；1个循环=40 分钟，温度:-40℃/+85℃

动力热循环
总持续时间：20循环≥200 小时，温度：最低-40℃/最高 85℃

变温速率=(1±0.2)℃/分钟

方案二：电池按8.2规定充电后，按下面按项目顺序完成测试

项目名称 测试要素

高温高湿耐久性 总持续时间：960 小时，温度：最高+85℃ & 85%RH

方案三：电池按8.2规定充电后，按下面按项目顺序完成测试

项目名称 测试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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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冲击 总持续时间：200 循环≥134 小时；1 个循环=40 分钟，温度:-40℃/+85℃

运输温度循环 总持续时间：54h； 温度：-40℃/+95℃

低温耐久性 总持续时间：24 循环≥48 小时；1 循环=2小时，温度：-40℃

温度湿度循环
总持续时间：10 循环≥240 小时；1 循环=24 小时，温度： -10℃/+65℃ ，相对湿度：

20%/93%

9 安全性

电池安全性参考不同电池的相应国标,比如，针对镍氢电池主要考虑引用《GBT 28164-2011 含碱性

或其它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密封蓄电池的安全性要求》。同时电池也同步需验证满

足电工电子对产品的安全要求规范的以下条款。

9.1 正弦振动

按GB/T 28046.3-2011中4.1的要求进行，未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按恒温条件20℃条件进行。

9.2 自由跌落

按GB/T 28046.3-2011中4.3的要求进行，未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按恒温条件20℃条件进行。

10 产品有害物质管理

参考GB/T 30512-2014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2000/53/EC 欧盟弱电指令（European regulation ELV）（with subsequent attachments and

updates）

2002/95/EC 欧盟RoHS指令（European regulation RoHS）（with subsequent attachments and

updates）

1907/2006/EC 欧盟Reach指令（European regulation REACH）（with subsequent attachments and

updates）

11 型式检验和批接收条件

11.1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的样本大小和试验顺序按表11的规定，型式检验所需的电池总数为36只，试验所用的电池

应是新电池。

所有电池先进行A组试验，随机划分为每组含5只电池的五个组，七个组分别以B、C、D、E、F、G、

H命名。一只电池作为备用，如果发生供货方责任范围之外的任何故障，允许作为替代重新进行一次试

验。试验应按每个电池分组的顺序进行。

每组允许不合格电池数和总的允许不合格电池数按表11规定。如果一只电池不能满足一组试验中的

全部或部分要求时，则判为该只电池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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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型式检验试验顺序

组别 样本大小 章、条号 试验
允许不合格电池数

每组 总数

A 36 8.4.2 20℃放电性能 0

0

B 5
8.4.3 或

8.4.4 或 8.4.5
0℃放电性能 或–20℃放电性能 或–30℃放电性能 0

C 5
8.4.6 或

8.4.7
60℃放电性能 或 85℃放电性能 0

D 5 0℃ 充电性能 0

E 5

8.6.1 或

8.6.2 或

8.6.3

标准循环寿命或 45℃加速循环寿命或 60℃加速循环寿

命
0

F 5 8.7 过充电 0

G 5 8.8 过放电 0

H 6 8.9.2 环境试验顺序方案 0

11.2 批接收

电池以独立批交货时采用本检验。

除非供货方与订购方另有协议，检查和试验应采用表12中推荐的检验水平和AQL值（接收质量限）。

应按GB/T 2828.1的规定确定抽样程序。

表 12 推荐的批接收实验顺序

组别 章、条号 检查/试验
推荐

检查水平 AQL/%

A 6.1 目视检查外观 II 4

B 5 目视检查标识 S3 1

C

8.1 &

8.4.2 &

8.4.3&

8.4.6

电气检验：

a) 标称电压和内阻；

b) 20℃放电性能；

c) 0℃放电性能；

d) 60℃放电性能；

II

S3

S1

S1

0.65

1

1

1

注：一只电池上的两项或多项缺陷不进行累计，只将其计为对应最小AQL值的一项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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